                                                          （A类）

昌吉回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昌州建函〔2023〕20号                    签发人：吴涤

对自治州十三届政协二次会议

社会建设类第97号提案的答复函
樊欣章委员：

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对城市流通摊贩审慎包容监管的提案》(社会建设类97号)收悉。经与协办部门及昌吉市有关单位充分沟通协商办理，现答复如下：

为较快恢复自治州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的经济发展，做好城市流动摆摊经营利民这篇文章，积极营造服务于城乡经济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加收入、促进就业。积极实施有效便民利民服务措施，转变城市管理与执法理念，广泛应用说理式执法、指导式执法，寓执法于服务之中，进一步增强流动摆摊经营者参与城市管理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城市管理者与流动摆摊经营者的良性互动。进一步细化完善有利于流动经营行为的服务管理标准和措施，使流动摆摊者经济上受益，让城市环境卫生交通安全秩序得到维持和巩固。

一、工作目标。

坚持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多渠道了解掌握摆摊经营者状况及诉求，千方百计增设适宜流动摆摊的点位、区域、集市供给。积极探索城市审慎包容监管方式，努力实现“地摊”经营规范有序、市容环境干净整洁、市民生活方便快捷、城市消费更加活跃、市井气息更加浓厚的工作目标。

二、主要措施
按照“政府统一领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联动监管”的原则，建立街道(社区)、公安、市监、城管、卫生等部门议事协调工作机制，广泛听取收集流动经营者意见诉求，兼顾城市管理要求，聚焦解决店外经营者所遇困难，努力减少因城市管理壁垒给流动商贩造成的各种困惑难题。

(一)区域划分。将全市行政区域划分为乡镇区域、城市小区、城市巷道三个板块采取差别化管理模式。

(二)分区管理。乡镇区域，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选择较好地段设置农民自产自销流动摆摊经营区域，组织农村村民经营销售自产的农副产品。城市小区，以各街道社区为主体划定经营区域，由街道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明确可以从事临时摊点经营的街道、路段和时段，引导流动摊贩进入指定区域规范经营。各小区门前游商摊点，按照“一街一策、一点一策”的要求进行设置，各小区内部可以利用空闲区域设置便民摊点，提高居民购物便利度，同时减少街面游商摊点的游动性。

对城市巷道摆摊设点拟采取如下措施并根据实际需求动态调整：

1.合理增设临时摊点摊区。依托昌吉市现有各大市场、早夜市、跳蚤市场，并结合流动摆摊经营者需求变动情况，合理规划设置临时摊点摊区，引导自产自销农户、流动摊点入市定点定时有序规范经营。

2.大型商场开展促销活动。允许大型商业卖场在商场红线范围内适度开展促销活动，确保促销设施设置合理、安全，并有效控制促销活动产生噪音、油烟扰民等问题。

3.沿街且有台阶的商铺出店范围一般控制在1.2米以内。耐心劝导说服商户占用人行道盲道、绿道及消防通道经营行为。

4.沿街且无台阶的商铺出店范围采取统一划设出店经营线方法。出店范围以不占用人行盲道、绿道、消防通道及影响行人出入为宜。

5.店铺前人行道宽度大于2米的，设置出店经营范围以不超过控制线至店铺墙脚0.8米为宜；店铺前人行道宽度小于2米的，不宜出店占道经营。

6.内街小巷商户设置出店占道经营范围划定以不影响人员安全通行及不占用消防通道为宜设置。

(三)试点先行。在总结疫情期间跳蚤市场的基础上，选择一定数量、人员流动较大的巷道、夜市、大型商超开展试点。进一步收集城市居民、摆摊经营者的意见并验证服务管理措施的便民效果。待取得成熟可铺开经验措施、标准后，由各街、社区(村)、城管等部门推广实施。

乡镇便民摊点试点、推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三、强化服务规范执法
（一）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在城管执法队伍中进一步倡导“721工作法”，即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决，使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既显力度更显温度。

（二）多渠道为流动摊贩减负。积极协调税务、卫生，广场公园管理机构、大型商超（楼宇）物业经营等有关部门（单位）为失业私营业主、生活困难群众适度减免相关税费，减轻流动摊贩的经济负担，努力为弥补“城市烟火气”缺失营造良好氛围。

（三）推进城市管理理念和方式创新。正确认识城市流动摆摊这一长期存在的特殊经济现象，城市管理者们应当多做“雪中送炭”和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的实事好事。根据流动商贩经营中存在的同质化、商品品质低卖不动等情况，在改善经营状况上主动给予指导或参考建议，进一步走近群众贴近群众。积极配合并参与街道开展流动商贩相关技能培训，引导和帮助流动商贩提升经营品质增加收入的同时，努力构建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者融合共建城市管理新格局。

（四）实施“轻微免罚”制度。按照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昌吉州城市建设和管理领域行政处罚事项“三张清单”》通知要求，对发生的情节轻微、纠正及时、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等违法行为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推进柔性执法，在行政执法中积极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

（五）实施审慎包容监管。坚持公正文明执法，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坚持“过罚相当”，严禁“以罚代管”，强化处罚教育结合，依法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对流动商贩、个体商户违规经营要采取柔性执法，以教育疏导为主，慎用、限用扣押、罚款等处罚措施；对轻微违规的，不予处罚，支持经营者恢复生产经营，最大限度稳就业、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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